
省财政厅关于做好当前预算绩效管理重点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鄂财绩发〔2020〕4 号

省直各预算单位，各市（州）、直管市、林区、县（市、区）财政局：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各级财政减收增支，财政平稳运行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党中央、国务

院要求各级各部门严把关口，把过紧日子要求落实落细，对每一笔支出都要精打细算，讲求绩效。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

安排，是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的重点保障措施。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推动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在我省落实落地，提高中央一揽子财税支

持政策实施效果，现就做好当前预算绩效管理重点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省直部门要加大工作力度，确保今年取得标志性成果

（一）落实预算绩效管理主体责任。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以下简称《意见》）明

确，各部门各单位是预算绩效管理的责任主体,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对本部门本单位预算绩效负责，

项目责任人对项目预算绩效负责，对重大项目的责任人实行绩效终身责任追究制。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意识，

厘清部门内部职责范围，通过业务培训明确责任，通过制度建设压实责任，做到工作有责、工作担责、工

作尽责；要强化绩效意识，充分认识到绩效管理是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的重要工具，增强工

作主动性、协调性、有效性。

（二）制订预算绩效管理实施细则。

近期，省财政厅印发了《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系列制度》（鄂财绩发〔2020〕3 号，以下简称《制

度》），省预算绩效管理标准化工作组研制了《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制订规范》（HUBS/WG02/T 005，以下

简称《规范》)。各部门要强化制度建设，根据《制度》规定和《规范》约定，结合工作实际，制订部门

内部实施细则，压实工作责任，明确工作任务，优化工作流程；要强化制度执行，评估执行情况，及时纠

正偏差，落实激励机制，推动设置挑战性、压力性绩效目标。

（三）建立健全评价结果应用机制。

各部门要强化结果应用，认真执行《制度》规定，开展部门自评结果的内部应用和财政评价结果的应

用，解决绩效评价和结果应用“两张皮”问题；要强化信息公开，认真落实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将绩效评

价结果应用情况向社会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四）建设绩效指标标准体系。

各部门要强化标准引领，立足部门实际和工作基础，加快构建分行业、分领域、分层次的核心绩效指

标和标准体系，实现绩效指标科学合理、细化量化、可比可测、动态调整、共建共享；要强化标准运用，

通过建立绩效指标标准体系，实现绩效指标设置从“填空题”变成“选择题”，使复杂问题简单化。

二、市县财政部门要积极主动作为，扎实做好基础性工作

（一）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办法。

各地要根据《制度》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完善涵盖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

绩效评价和结果应用等各环节的管理流程和管理办法，制订本地区预算绩效管理制度。

（二）制订财政部门内部工作规程。

各地要在厘清职责的基础上，制订财政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内部工作规程和重点任务分工，统筹谋划，

各司其职，加强分工协作，形成工作合力。

（三）加强政策宣传和业务培训。

《意见》明确，各级政府是预算绩效管理的责任主体，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对本地区预算绩

效负责。各地要向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做好工作汇报，报请他们对本地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作出安排

部署；要开展宣传培训，针对不同群体、不同层次进行政策宣传和业务培训，让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

的预算绩效管理理念深入人心，促进形成全社会“讲绩效、用绩效、比绩效”的良好氛围。

（四）引导和规范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



各地要明确职责定位，规定参与方式，优化工作机制，完善工作衔接，为第三方机构放开手脚、高质

量地开展咨询服务工作创造条件；要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鼓励广泛参与，建立责任约束，规范工作

行为，提高工作效率，推动第三方机构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咨询服务水平。

三、加强重点工作考核，推动省直层面和市县层面按期基本实现改革目标

（一）积极申报改革事项。

《意见》要求，用 3-5 年时间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实现预算和绩

效管理一体化。财政部进一步明确，2020 年底省级层面要基本实现改革目标。省财政厅进一步明确，2021

年底市县层面要基本实现改革目标。为取得标志性成果和实质性进展，采取申报具体改革事项的办法，推

动预算绩效管理重点工作取得突破。各地各部门要根据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和意愿，做好具体改革事项申

报工作，填写具体改革事项申报表（见附件 1、附件 2），于 8 月 15 日前报至省财政厅邮箱

hbcztysjxglc@163.com（省直）、hbcztjxpjc@163.com（市县）。

（二）尽快完成改革工作。

2020 年是推进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关键之年。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将“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列为 2020 年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要点，省财政厅也将此项改革纳入 2020 年全省财税体制改革任务。

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聚焦具体事项，加强组织领导，充实工作力量，强化

责任担当，落实时间要求，实现重点突破。

（三）及时报送改革进展。

《意见》要求，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对本级部门和预算单位、下级财政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进行

考核。各地各部门要将改革事项完成情况表（见附件 3），于 11 月底前报至省财政厅邮箱

hbcztysjxglc@163.com（省直）、hbcztjxpjc@163.com（市县）。

以上通知，请遵照执行。

附件：1.省直部门改革事项申报表

2.市县财政部门改革事项申报表

3.改革事项完成情况表

湖北省财政厅

2020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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